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02月 2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5)良字第 079號 

主旨:有關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辦理「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高雄

市旅遊實施計畫」，請會員旅行社踴躍提出申請，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5 年 2 月 17 日高市觀發字第 10530657100

號函辦理。 

2.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鑒於高雄市(以下簡稱本市)氣爆

事件衝擊當地經濟，爰提供誘因鼓勵旅行業者開發高雄市套裝行程

組團赴高雄市旅遊，以創造消費帶動本市觀光產業經濟商機與榮

景。 

3. 自即日起辦理「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高雄市旅遊實施

計畫」，由合法立案之乙種以上旅行社或合法立案之社區社團可透

過合法旅行社組團，其組團之對象須為本國人或日本旅客於週日至

週四非連假期間組團赴本市團體旅遊觀光、自強活動、員工旅遊、

畢業旅行、社團聯誼等等，並於期間住宿於本市鄰近氣爆區之合法

觀光旅館、旅館至少一夜(臨近氣爆區係指前鎮區、芩雅區、鳯山

區、新興區、小港區、前金區)。 

4. 其次至本市團體旅遊行程規劃之景點至少二個、其中之一景點須包

含前鎮區或苓雅區景點(如三多商圈、高雄展覽館、八五大樓、高雄

市立圖書館總館等、百貨業、農特產品商店、伴手禮、手工藝品店

等採購點)。 

5. 符合上述規定者，得提出申請，由該局覈實補助，遊覽車車資，每

輛車(中巴以上)補助 5,000 元，惟每輛車需坐滿 25(含)人以上旅客

(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始得申請補助。 

6. 該計畫受理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12 日止，以申請先後

順序辦理，經費預算用罄則停止受理。有關計畫申請及核銷方式，

詳如計畫內容(附件一)。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